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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法院驳回原告起诉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人 

 涉案的金额：75,837,516元 

 是否会对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公告所述的诉讼裁定对公司本期利

润及期后利润不会产生负面影响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年 10月 25日披露了《昆

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03）。公司近日收到云

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19）云 01 民初 2246 号】，

驳回原告云南南山的起诉，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本次诉讼被起诉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10月 22日收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 

原告：云南南山企业公司（以下简称“云南南山”），公司法定负责人：刘朝

坤 

被告：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药集团”或“公司”），公司法

定代表人：钟祥刚 

案由：物权纠纷。 

二、 诉讼案件事实的内容及其理由 

原告云南南山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昆药集团归还侵占云南南山坐落于昆明高新技术开发区 M1-5-1

号土地的使用权； 



2、请求判令昆药集团赔偿云南南山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75,837,516元； 

3、本案的诉讼费用由昆药集团承担。 

云南南山企业公司在本次诉讼中主张的事实及理由 

云南南山企业公司主张其于 1996年 4月 16日通过出让方式取得了位于昆明

高新技术开发区 M1-5-1号土地的使用权，该土地为工业用地，出让期限为 50年，

土地面积为 7,150.228 平方米。后该块土地于 2000年 7月 31日被昆药集团非法

占用至今，并于土地之上非法修建了办公大楼等设施，严重侵害了云南南山的合

法权益。云南南山目前被吊销工商执照但未注销。 

昆药集团经核实后的情况： 

昆药集团于 2000 年 6 月 8 日取得昆土高准字（2000）第 006 号《昆明市国

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批准通知书》，并于 2000 年 6 月 15 日与昆明市土地管理局签

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合同”）。昆明市土地管理局向公

司出让了“宗地编号为 M1-5-3，面积为 14,240.213 平方米”土地。公司已根据

合同约定支付了土地出让金并取得了该土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有土地使用证》

（以下简称“土地使用证”），根据该土地使用证显示：“土地座落：在昆明高新

区 M1-5-3 地块，地类（用途）：工业，终止日期：2050 年 6 月 7 日，使用权面

积：14,240.21m2”。 

以上资产权属清晰。 

三、 诉讼裁定情况 

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査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

十六条第一款、第三款规定，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

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当事人对有关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自

接到处理决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本案中，双方一致认可涉

案土地既属于原告所取得的土地证范围内土地，又属于被告所取得的土地证范围

内土地。在双方均持有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使用权证的情况下，双方对土地使用

权发生争议。因此，本案纠纷应由人民政府处理。在未经人民政府处理的情况下，

本案不属于民事诉讼受理案件的范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三项、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款第三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

下： 



驳回云南南山企业公司的起诉。 

如不服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云南省高

级人民法院 

四、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告所述的诉讼裁定对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不会产生负面影响。公司

将持续关注相关诉讼的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特此公告。 

 

昆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月 14 日 


